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公安局

沪交法〔2025〕175号

关于印发《高效办成大件运输

“一件事”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3号）部署要求，大件运输“一件事”纳入国家“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
为推动相关业务流程优化再造，促进大件运输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优化行业营商环境，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上海市公安局联合制定《高效办成大件运输“一件事”实施方案》，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原《大件运输许可“一件事”改革工作方案》（沪交法〔2023〕415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市交通委                市公安局

2025年4月1日

高效办成大件运输“一件事”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高效办成大件运输“一件事”相关改革要求，推动大件运输车辆行驶证、特型机动车临时行驶车号牌等信息线上核验共享，推动征求大件运输公安意见全程网办，实现公路超限运输许可、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许可合并审批，全面提升大件运输企业的办证体验和满意度，结合本市大件运输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适用范围及部门职责

（一）适用事项范围。服务对象为需要办理特型机动车临时行驶车号牌，以及同时通行公路及城市道路的大件运输企业，服务事项包含公路超限运输许可、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审批和特型机动车临时行驶车号牌核发等。

（二）部门工作职责。市、区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公路超限运输许可、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审批办理；市公安交管部门负责特型机动车临时行驶车号牌核发，市、区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向交通运输部门反馈对公路三类大件运输（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5米，或者总宽度超过3.75米，或者总长度超过28米，或者总质量超过100000千克的）许可通行时间、路线、速度的意见。

二、重点任务

（一）优化业务流程。按照“部门协同、共享互认、整合精简、优化流程”的原则，梳理本市公路超限运输许可、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审批、特型机动车临时行驶车号牌核发现状和大件运输“一件事”的申请和办理需求，合并简化并确认本市大件运输“一件事”申请材料（附件1）和申请表（附件2），优化高效办成大件运输“一件事”业务流程（附件3）。
（二）优化改造系统。本市交通运输、公安交管部门要完成相关业务系统的升级改造、部省联网和数据交换共享工作，实现市内公路超限运输许可和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审批的统一申请、数据分发、办理进度查询和办理结果的统一获取。

（三）提升许可服务。依托本市“一网通办”平台，以及区政务服务中心或市交通委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同时开通线上端口和线下窗口两种办理渠道，实现大件运输“一件事”申请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办理”，确保大件运输企业办事方便。
三、实施步骤

按照以下三个阶段，于2025年5月底完成：
（一）部署实施阶段。按照“一件事”工作要求，由市交通委会同市公安局等部门落实工作专班，制定本市高效办成大件运输“一件事”实施方案，完成“一件事”相关业务系统升级改造和数据交换共享等工作，完成办事指南修订工作。（责任部门：市交通委、市公安局。时间节点：2025年3月）

（二）联调联试阶段。开展“一件事”相关业务系统的联网对接和联调联试。编制“一件事”操作手册，组织开展业务培训，使大件运输企业和审批工作人员熟悉系统新功能和新规则。（责任部门：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市大数据中心。时间节点：2025年4月）

（三）正式运行阶段。系统上线运行，同步开展政策解读、对外宣传等工作。同时，对运行情况进行密切跟踪、评估，做好投诉受理等工作，随时解决新发现的系统问题，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责任部门：市交通委、市公安局。时间节点：2025年5月）

附件：1．大件运输“一件事”申请材料清单
2．大件运输“一件事”申请表

3．大件运输“一件事”业务流程

4．公安交管部门通用意见模板
附件1
大件运输“一件事”申请材料清单

（特型机动车临时行驶车号牌核发）
	序号
	材料名称
	来源渠道
	材料

类型
	材料

形式
	备注

	1
	企业营业执照
	政府部门核发
	复印件
	纸质或电子
	1．可免于提交，由办理机构通过电子证照库自行调取，如数据不全则需申请人提交；
2．复印件应加盖公章。

	2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
	申请人自备
	复印件
	纸质或电子
	非必要；通过联网核查的，可不提供。

	3
	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申请人自备
	原件
	纸质或电子
	真实有效。


注：申请人无需提交申请表。

大件运输“一件事”申请材料清单

（公路超限运输许可和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审批）

	序号
	材料名称
	来源渠道
	材料

类型
	材料

形式
	备注

	1
	大件运输“一件事”申请表
	申请人自备
	原件
	纸质或电子
	1．公路超限运输许可申请表和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审批申请表，二表合一；

2．填写完整，真实有效；

3．线上办理，通过信息录入，可不提供申请表。

	2
	承运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含大型物件运输资质）
	政府部门核发
	复印件
	纸质或电子
	1．复印件应加盖公章；
2．可免于提交，由办理机构通过电子证照库自行调取，如数据不全则需申请人提交。

	3
	授权委托书（含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经办人身份证）
	申请人自备
	原件或复印件
	纸质或电子
	1．授权委托书应为原件并加盖公章；

2．身份证复印件应加盖公章。

	4
	车辆行驶证或者临时行驶车号牌
	政府部门核发
	复印件
	纸质或电子
	1．复印件应加盖公章；
2．可免于提交，由办理机构通过电子证照库自行调取，如数据不全则需申请人提交。

	5
	载货时车货总体外廓尺寸信息的轮廓图
	申请人自备
	原件
	纸质或电子
	1．非必要，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5米，或者总宽度超过3.75米，或者总长度超过28米，或者总质量超过100000千克，以及其他可能严重影响公路完好、安全、畅通情形的需提供；

2．加盖公章；

3．轮廓图主要采用绘图或者照相的方式，对车货总体轮廓进行记录，能够清晰显示车货外廓具体参数，并且包含正视图、侧视图的证明材料。

	6
	护送方案
	申请人自备
	原件
	纸质或电子
	1．非必要，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5米，或者总宽度超过3.75米，或者总长度超过28米，或者总质量超过100000千克，以及其他可能严重影响公路完好、安全、畅通情形的需提供；

2．加盖公章；

3．方案主要包含护送车辆配置方案、护送人员配备方案、护送路线情况说明、护送操作细则、异常情况处理等内容；方案还应载明沿线道路宽度、车道数、转弯半径、设施高度、捆扎方式、应急处置方案等内容。

	7
	加固、改造措施方案（包括所经过城市道路、桥梁的安全保护措施）
	申请人自备
	原件
	纸质或电子
	1．非必要，需采取加固、改造措施时提供；

2．加盖公章。


附件2

大件运输“一件事”申请表

（公路超限运输许可和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审批）

	承运单位名称
	

	经办人姓名
	
	联系方式
	

	申请行驶时间
	
	通行次数
	

	申请通行路线
	起点

（起运地）
	
	讫点

（目的地）
	

	
	入口收费站

名称
	
	出口收费站

名称
	

	
	通行路线

（含城市道路）
	

	车 辆 情 况
	牵引车
	车辆号牌
	
	厂牌型号
	

	
	
	整备质量

（千克）
	
	轴数
	

	
	
	轮胎数
	
	行驶证或临牌有效期
	

	
	挂车
	车辆号牌
	
	厂牌型号
	

	
	
	整备质量

（千克）
	
	轴数
	

	
	
	轮胎数
	
	行驶证或临牌有效期
	

	
	车辆轴距（米）
	

	货 物 情 况
	货物名称
	
	货物类型
	

	
	货物数量
	
	货物质量（千克）
	

	
	货物外廓尺寸

（毫米）
	长
	
	宽
	
	高
	

	车 货 总 体 情 况
	车货总质量（千克）
	

	
	车货总体外廓尺寸（毫米）
	长
	
	宽
	
	高
	

	
	轴荷分布
	

	护 送 情 况
	护送车辆号牌
	


附件3
大件运输“一件事”业务流程

一、申请办理特型机动车临时行驶车号牌

大件运输企业可通过本市“一网通办”平台大件运输“一件事”专区或至指定的线下窗口，申请办理特型机动车临时行驶车号牌，公安交管部门受理审查后作出许可决定，核发有效期不超过90日的临时行驶车号牌。
二、公路超限运输许可和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审批合并办理（包含公安交管部门的意见征询）

（一）申请与受理
大件运输企业通过本市“一网通办”平台或跨省大件运输并联许可系统（简称跨省系统）部级平台，分别进行市内大件运输许可或跨省大件运输许可申请：市内大件运输许可由政务服务中心或交通运输部门统一受理；本市为起运地的跨省大件运输许可申请信息由跨省系统部级平台下发至跨省系统省级平台，由市交通委统一受理。
（二）审查与决定

市内大件运输许可信息由市“一网通办”推送至市交通委业务办理系统，分为公路超限运输许可、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审批（如涉及）等两个事项，由市、区交通运输部门进行审批并作出许可决定。需要征求公安交管部门意见的，同步推送至公安业务办理系统，由公安交管部门在2个工作日内对通行时间、路线、速度和护送方案等反馈意见，日常情况下，反馈通用意见（具体意见模板见附件4）；特殊情况下一事一议，反馈具体意见。

跨省大件运输许可信息通过跨省系统部级平台分发至跨省系统省级平台，再推送至市交通委业务办理系统，分为公路超限运输许可、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审批（如涉及）等两个事项，由市交通委进行审批并作出许可决定。需要征求公安交管部门意见的，同步推送至公安业务办理系统，由公安交管部门反馈意见。
（三）发证

市内大件运输许可，由市、区交通运输部门作出准予许可决定后，颁发许可证，并通过本市“一网通办”平台统一反馈申请人，许可证信息一并推送公安交管部门。

本市为起运地的跨省大件运输许可，由市交通委作出准予许可决定后，颁发许可证，并通过跨省系统部级平台统一反馈申请人，许可证信息一并推送公安交管部门。

附件4
公安交管部门通用意见模板
（三类大件运输许可征求意见反馈）

	通行时间
	XX节假日大件运输车辆禁行；

大件运输车辆请于夜间XX点至次日XX点时段内通行。

	通行路线
	XX路夜间有道路施工，务必提前踏勘施工路段通行条件。

	通行速度
	大件运输车辆必须保持安全行车速度；

大件运输车辆与其他车辆之间必须保证安全距离。

	护送方案
	大件运输车辆必须悬挂明显标志；

采取有效措施固定货物，保证运输安全；

严格按照要求落实安全防护及护送措施。

	其他
	临牌备注牵引车与申请牵引车信息不符；

临牌有效期与公安部系统数据不一致；

封闭道路逆向行驶应先取得属地交警部门同意。


抄送：市审改办。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4月10日印发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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